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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苏 联 合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苏 州 分 院
苏 州 高 等 职 业 技 术 学 校

苏高职质〔2025〕2 号

★

关于开展近三年入职教师教学督导工作的通知

各专、兼职督导员：

为进一步强化我校青年教师教学核心能力建设，深化课堂教

学质量提升工程，全面融入新一代人工智能（AI）技术赋能教学

创新，质量监督处将于本学期第八周与第九周（3 月 31 日—4 月

11 日）组织专项教学督导工作。本次督导以“智能驱动·精准

提质”为导向，重点聚焦 AI 辅助教学设计、课堂智能管理、学

情动态分析及个性化教学策略优化等场景应用，实现教学过程全

维度数字化督导，推动青年教师教学能力与技术创新深度融合，

为课堂教学注入智能化活力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督导时间

  2025 年 3 月 31 日—4 月 11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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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督导对象与内容

1.督导对象：2022 年及以后入职的新教师。

2.督导内容：教学规范执行情况（备课、授课、教学进度等）；

课堂管理能力及教学方法创新；教学效果与学生反馈。

三、督导方式

1.现场听课与评课；

2.教学资料检查；

3.集中总结反馈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请全体督导员高度重视此项工作，切实履行督导职责，推动

新教师教学能力全面提升，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。

附件：2022 年及以后入职的新教师

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

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 质量监督处

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 2025 年 3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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